
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

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江 西 省 助

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江 西 省 医疗 保 障 局

赣人社字E2021〕 199号

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高层次人才

医疗保健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

康委员会、医疗保障局,赣江新区党群工作部、社会发展局、财政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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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局,省直及中央驻赣各单位 :

为进一步营造尊重人才、服务人才、关爱人才的社会氛围,完

善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遇 ,根据《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

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赣发 E2017〕 4号 )精神,现就进一步

做好我省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:

-、保健对象

在我省参加医疗保险且符合下列条件(含 已退休)的高层次人

才 :

(一 )中 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 ;

(二 )国家重大人才支持计划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

人选、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选、中科

院
“
百人计划

”
人选、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

贴专家、中宣部文化名家暨
“
四个一批

”
人才等国家级人才(含青年

项目);

(三 )江西省
“
双千计划

”(赣鄱英才 555工程)人选、江西省高

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(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)人选、省主要

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人选、
“
井冈学者

”
奖励计划人选

及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江西省文化名家暨
“
四个一批

”
人才

等省部级人才(不含青年项目);

(四 )博士生导师,以及年满 50周 岁(含 50周 岁)、具备正高级

专业技术资格且受聘正高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。

二、保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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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安排定期体检。每年度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次体检服

务 ,按照男性 zO00元 /人、女性 2500元 /人的标准执行。省委保健

委、省委人才办安排体检服务的高层次人才,由 用人单位核定人

员,按照
“
就高不就低

”
原则不重复享受,但用人单位提供的体检待

遇可重复享受。

(二 )购买商业健康保险。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,按 照每人

每年 500元 的标准 ,由用人单位为高层次人才购买商业健康保险。

(三 )确定保健定点医院。在省直和各设区市的公立三级甲等

医院中9至少各遴选确定一家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定点医院,通过

设立高层次人才门诊、住院服务窗口等形式,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就

医等方面的优质健康管理服务,并 向社会公布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(一 )用 人单位按照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范围,组 织符合条件

的高层次人才填写申报材料 ,逐级向主管部门(单位)申报 ;

(二 )主管部门(单位)按高层次人才的医保隶属关系,报所在

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 ,到 医保隶属关系所在的医保经

办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;

(三 )高层次人才保健对象凭本人社保卡(或 医保电子凭证)到

定点医院享受医疗保健相关服务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 )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工作按照
“
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
”
原则 ,由 各地人社部门牵头并负责对相关高层次人才享受医

— 3—



L

疗保健待遇进行资格确认 ;卫健部门负责医疗保健定点医院的

遴选和管理 ,指 导相关医院落实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保健待遇

具体措施 ;医 保部门负责指导医保经办机构做好高层次人才基

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等待遇落实 ,负 责高层次人才商业健康保

险费用按定额标准报销经办,统筹安排高层次人才体检 ;财政部

门按医保隶属关系负责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保健待遇相关经费

的保障工作。中央驻赣单位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所需费用由其

单位自行承担。

(二 )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等情况,各地可适时提高体检

费标准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标准。

(三 )各定点医疗机构要集中优质医疗资源,指定专门机构、专

门人员负责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工作 ,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预

约诊疗、健康管理等优质服务。

(四 )各用人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 ,及 时为符合条件

的高层次人才办申报医疗保健待遇 ,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和报销服

务 ,对享受待遇后经考核不合格、不具各资格或被取消相关人才称

号的人员,应及时到人社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待遇资格核销

手续。

(五 )严格工作纪律 ,对通过弄虚作假等违规手段取得高层次

人才保健对象资格的,除按规定取消资格和医疗保健待遇、追缴有

关资金外,还要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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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江西省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遇资格确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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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   附件

江西省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待遇资格确认表
工作单位 :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

身份证号

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条件(四选一)

人员类别 高层次人才荣誉称号

国家级人才

省部级人才

博士生导师

年满 50周岁
(含 sO周岁)、

具备正高级

专业技术资

格且受聘正高
专业技术岗
位的人员

聘任正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名称

受聘专业技术

岗位等级

聘任时间 年  月

单位性质 在职或退休

所在单位
意见

(盖章)

月年 日

主管部门
意见

(盖章)

月年 日

人社部门

确认意见
(盖章)

月年 日

医保经办

机构意见
(盖章)

月年 日

填表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:

填报说明 :

1、单位性质 :事业单位和企业。2、资格确认部门:人社部门高层次人才服务职能机构。3、资格

确认提交资料:人才荣誉证书、博导聘任文件、正高级职称证书与岗位聘任备案表及身份证等复印

件(企业类人才须提供社保缴费证明)。

-6—


